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役男徵兵處理】作業流程表 
SOP 8-30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民政及人文課 

 

 

 

 

 

學校或司法機

關、民政及人文

課 

 

 

市政府民政局、 

民政及人文課 

 

 

 

 

 

市政府民政局、 

民政及人文課 

 

 

民政及人文課 

 

 

 

 

 

 

市政府民政局、 

民政及人文課 

 

  

 

 

 

2個月 

 

 

1.5個月 

 

 

 

3個月 

 

 

 

 

 

 

2週 

 

 

10天 

 

 

 

 

 

 

10天 

 

 

 

※法令依據 

兵役法、徵兵規則、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體位區分標準、替代役實施條例 
※應備證件 

如各項申請流程所載 

※使用表格 

  如各項申請流程所載 

※作業注意事項 

  1.男子年滿 18歲之翌年 1月 1日起役，至屆滿 36歲之年 12月 31日除役，稱為役齡男子。 

  2.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及徵集入營，為役男之四大徵兵處理程序。 

  3.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服役 1年。83年次以後出生常備役體位役男服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83年次以後出生替代役體位役男服 12天補充兵役。 

※承辦課室 
  民政及人文課     電話 06-6982284 

◆役男申請改判體位
作業流程 

◆役男軍種兵科抽籤

作業流程 

◆應徵役男延期徵集
入營作業流程 

役男 

兵籍調查 

緩徵 

徵兵檢查 

替代役體位 常備役體位 免役體位 

抽籤 

申請替代役 

徵集入營 

免役 補充兵役 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 

替代役 



 


